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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立宜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建立計畫經費爭議處理機制，落實計畫經費合理運用，

特訂定國立宜蘭大學計畫經費爭議處理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經費爭議係計畫主持人於計畫經費請購、動支或核銷階段中，遇有與會辦單

位意見分歧。 

三、 本校為建立前點計畫經費爭議，處理作業機制如下： 

(一) 經費爭議溝通協調：計畫主持人於計畫經費請購、動支或核銷階段中，遇有與會

辦單位意見分歧時，即進行溝通協調。計畫主持人與會辦單位進行溝通協調，相關

會辦單位應提出具體法令依據及說明，並由會辦單位作成書面紀錄經校內行政程

序簽核後通知計畫主持人。 

(二) 協調小組再協調：計畫主持人對於溝通協調之書面紀錄仍有疑義或仍未能達成共

識，計畫主持人應於收到書面紀錄之日起十四日內向主要計畫經費之相關計畫管

理單位提出再協調，逾期則不受理。 

四、 經計畫主持人提出再協調，其案件由協調小組進行再協調，協調小組由主任祕書任

召集人及主席，研發處、主計室、相關計畫管理單位及其他業務相關處(室)一級主

管組成，並須邀請計畫主持人列席說明，作成再協調紀錄。 

五、 計畫經費爭議相關會辦單位及計畫主持人，對於適法性見解不同時，採以下方式處

理： 

(一) 會辦單位應提出具體法令依據及說明，若確與法令不符者，則不予核銷。 

(二) 若法令之適用具彈性解釋空間或不明處，計畫主持人與會辦單位意見相左，經溝

通協調無共識，計畫主持人提出再協調， 

(三) 協調小組召開會議討論之案件，對於經費爭議案件得採以下決定： 

1、維持原議。 

2、與計畫無直接相關，不能請購、動支或核銷。 

3、法令解釋仍有疑義，由會辦單位送相關單位釋示。 

       4、若法令與「推動計畫」之實務有扞格，由會辦單位檢附建議檢討修正事由向相

關機關反映。 

六、 經協調小組完成之再協調案件，應作成再協調紀錄經校內行政程序簽核並公告於

本校網站，以供未來相關案例參考及遵循。 

七、 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